附件:

市场主体档案迁移承诺书

             市场监督管理局(分局):

因经营需要，我公司需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档案迁移登记，拟由           市场监管局迁移至贵局，现郑重承诺:1.档案迁移登记经我公司研究确定，是我公司真实意愿表示；2.在贵局收到档案之日起，一个月内完成住所和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申请。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公司承担。
承 诺 人(盖章):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